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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換句話說，即將進入石綿相關疾病的高峰期。民眾面對石綿導致的危害，卻經常求助

無門。政府應對於石綿危害人體的說明、生活環境（居家及職場）石綿建材之檢測、石綿產品

廢棄後之拆除、清除、處理、勞工因石綿導致職業災害的相關補償及配套等等，建立「石綿危

害資訊」專區，將相關資訊集中整合讓民眾清楚了解。爰要求勞動部、衛福部、環保署、經濟

部、內政部營建署召開跨部會協商，討論專區設置相關事宜，於一個月內提出研議報告，且於

三個月內將專區設置完成並向本席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蔣萬安 

連署人：王育敏  黃秀芳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8 案有無異議？ 

我比較擔心的是，執行上要怎麼執行，誰要召集跨部會協商。 

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對，所以本席擬將倒數第 4 行「爰要求勞動部……

召開跨部會協商」修改為「爰要求環保署會同勞動部、衛福部、經濟部、內政部召開跨部會協

商」，因為 107 年馬上禁用，進口會陸續遞減，後續的處理重點在於相關的清除及廢棄物回收

，就由環保署會同相關部會建立這個專區，其實並不困難，因為都有現成的相關資訊，只要加

以彙整，做得更完整，然後上傳讓國人有更清楚的了解就可以。 

主席：請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陳副處長說明。 

陳副處長淑玲：主席、各位委員。環保署樂於當協調窗口，但建議將倒數第 3 行「……於一個月內

提出研議報告，且於三個月內將專區設置完成……」修正為「……於兩個月內提出研議報告，

且於四個月內將專區設置完成……」。 

蔣委員萬安：可以。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8 案除將「……於一個月內提出研議報告，且於三個月內將專區設置完成…

…」修正為「……於兩個月內提出研議報告，且於四個月內將專區設置完成……」外，餘均照

案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進行第 9 案。 

9、 

有鑑於石綿纖維危害勞工健康甚鉅，潛伏期長達 20 年至 40 年之久，縱於投保期間發現肺部

病變，惟勞工對其暴露石綿環境場所、或與工作性質有關造成職業病舉證不易，再加上俟其發

病後大多已退保，僅能申請失能給付。現行職災給付制度對因石綿造成職業傷病勞工保障顯有

不足。爰提案要求勞動部研擬對於罹患石綿相關疾病勞工是否放寬認定職業傷病給付標準，或

補償制度，以維護勞工權益，並於三週內向本席及衛生環境及福利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蔣萬安 

連署人：王育敏  黃秀芳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9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休息，2 時繼續開會。 


